附件1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决定赋予区（县）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17项）

	序号
	主管部门
	行政职权事项
	权力类型
	赋权方式
	承接主体

	1
	市自然资源局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人民政府

	2
	市自然资源局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辖区内居（村）民个人建房的规划认可〕
	行政确认
	委托
	各区人民政府

	3
	市自然资源局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人民政府

	4
	市交通运输局
	经营性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普通货物运输）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5
	市交通运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6
	市林草局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7
	市林草局
	易地绿化的审核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8
	市林草局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迁移、砍伐城市树木审批（不含古树名木）〕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9
	市林草局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0
	市林草局
	采集、出售、收购自治区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1
	市林草局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面积核查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2
	市林草局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3
	市林草局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爆破、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4
	市住建局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政府内部管理事项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5
	市住建局
	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资格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6
	市住建局
	各区（县）自行筹集、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优先自主分配管理
	政府内部管理事项
	委托
	各区（县）人民政府

	17
	市民政局
	涉外、涉港澳台、涉华侨婚姻登记（离婚、结婚、补领证件）
	行政确认
	授权
	新市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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